
复杂系统先进控制与智能地学仪器研究中心 

2015 开放基金项目申请指南 

根据《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关于公布 2015 年度学术创新基地立项建设名

单的通知》（地大发〔2015〕16 号）文件精神和《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学术创

新基地建设计划任务书》的要求，以自动化学院为依托单位的复杂系统先进控

制与智能地学仪器研究中心（以下简称研究中心）为了进一步凝练科学研究方

向、加强学术团队和基地硬件条件建设、提升学院科研学术水平，研究中心每

年设置 5~10 项开放基金，每项额度 5~10 万元（个人项目）、10~20 万元（团队

项目），研究期限 2 年。 

一、申请人资格： 

面向自动化学院全体教师开放申请。鼓励 2 人以上团队申报，其中团队负

责人要求 45 岁（至申请截止日）以下；每人只能申请或参加 1 项。 

二、研究方向与资助范围： 

研究中心重点聚焦“先进控制理论与信息处理方法”、“复杂系统控制与

优化技术”、“智能系统技术与装备智能化”和“先进控制系统与智能地学仪

器设备设计及应用”四个研究方向的基础理论与应用技术研究。 

1、先进控制理论与信息处理方法 

针对复杂系统控制中出现的一些难以解决的基本理论问题，站在国际控制

理论前沿开展先进控制理论与方法研究。主要包括：（1）面向复杂系统和网络

的时滞相关鲁棒控制；（2）基于重复控制与主动扰动抑制的高精度控制方法；

（3）非线性系统分析与设计；（4）信息处理与多源信息融合方法。 

2、复杂系统控制与优化技术 

围绕我国制造业节能减排的热点问题、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中的控制与优

化技术需求，开展复杂系统信息检测、建模、控制与优化技术研究，重点突破

复杂系统建模与优化控制上的瓶颈问题。主要包括：（1）复杂系统信息检测技



术；（2）复杂系统建模方法；（3）复杂系统控制与优化决策；（4）基于大数

据的信息处理技术。 

3、智能系统技术与装备智能化 

面向未来制造业和复杂工业过程以及地质勘探和遥感探测重大装备对系统

智能决策与控制的需求，以人工智能和智能系统理论为指导，以机器人、智能

识别和智能信息处理系统为应用背景，开展人工智能的基本理论、智能控制理

论、智能优化等方面的研究和智能系统与装置的开发，力图在装备智能化技术

上取得突破性成果。主要包括：（1）多智能体系统自组织与协调；（2）智能

机器人控制理论与技术；（3）地质工程装备智能化技术。 

4、先进控制系统与智能地学仪器设计及应用 

面向钢铁冶金和装备制造业、资源勘探与开采、资源加工与制造过程对先

进控制与智能自动化技术的需求，应用智能集成检测、建模、优化和控制方

法，研究与开发工程应用系统及智能仪器，力图在保持复杂冶金过程控制系统

研究优势和特色的基础上，在地质工程装备智能控制系统和非接触智能地学仪

器上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重大成果。主要包括：（1）高端自动化系统和成套控

制系统与装备；（2）先进控制与信息处理软件和工业信息化平台；（3）工业

检测系统与装置和智能控制执行机构；（4）智能地学仪器。 

三、申请及评审流程： 

 1、申请者按规定的格式填写《复杂系统先进控制与智能地学仪器研究中心

开放基金项目申请书》，并在项目申请通知规定的截止期限前向学院科研办公室

提交申请。项目研究内容应符合开放基金的资助范围。 

2、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专家按照“公平竞争，择优支持”的原则，负责开

放基金的评审。开放基金优先资助学术思想新颖、立论根据充分、目标明确、

研究内容具体、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合理、两年内可取得成果的研究项目；在

同等条件下，优先资助 45 岁以下，且未主持在研国家级科研项目的青年教师。 



3、项目评定结果由研究中心主任签发，由学院科研办公室通知申请者。获

得资助的申请者，接到通知后，应向学院科研办公室提交项目计划任务书，逾

期未提交者视为放弃。 

四、 项目实施与结题： 

1、每项开放项目的资助经费由研究中心办公会核准，项目经费每年下拨一

次，首次下拨时间为项目被批准后的一个月内。 

2、项目负责人在项目批准和开展研究 1 年后向学院科研办公室提交项目进

展报告。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专家对进展报告审查后给出评审意见，评审结果

分为优、良、中、差四个等级。评审结果为优的项目可申请增加第 2 年度的经

费资助额度；评审结果为良或中的项目继续资助；评审结果为差的项目停止资

助；无正当理由逾期不交项目进展报告的停止资助。 

3、项目执行过程中，如需改变或推迟计划、研究内容如有重大调整，应书

面提出调整申请，征得研究中心的同意后进行变更。 

4、 项目结束 3 个月内，应认真填写《开放基金项目结题报告》。报告内容

应包括工作总结、项目完成情况、成果目录、论文复印件等，报研究中心组织

验收。项目研究发表的论文须“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自动化学院”为第一作

者单位，项目负责人为第一作者，或本人指导的研究生为第一作者；其他科研

成果以在学院科研办公室登记的为准。 

5、项目经费从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中开支，请遵循学校相关

经费管理办法合理制定预算，经费支出按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财务制度规定

执行。 

 

复杂系统先进控制与智能地学仪器研究中心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自动化学院 

2015 年 6 月 26 日 




